查處毒品案件作業程序
一、依據：
（一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暨施行細則。
（二）刑法。
（三）刑事訴訟法。
（四）警察偵查犯罪手冊。
（五）警察機關受理刑事案件報案單一窗口實施要點
（六）警察機關處理刑案逐級報告紀律規定。
（七）防制毒品危害獎懲辦法。
（八）內政部警政署94年1月24日警署刑偵字第0940000380號函頒「抓毒蟲作戰計畫」。
二、流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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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(
一、
接獲民眾報案，填寫受理案件登記簿、工作紀錄簿
、檢舉筆錄
。
二、
報告
單位
主管。
(
一
)
接獲通報到場之員警
，
應視現場狀況實施必要處理及回報。
(
二
)
調查犯嫌犯罪情形及
蒐
集證據
，
並追查共犯及毒品來源。
三、
製作筆錄、填寫「破獲刑案記錄表」。
四、
案件依法
偵
處後，經
分駐、
派出所所長審核後
，
送
警務段第二組
依法移送法辦。
)



